
附件1
支持政策清单

1.区（市）逐一组建新校筹建专班，每个专班由区（市）教体局安排1名局领导参加，时间自成立之日起至新校开办后6个月，中间不更换。区（市）局长办公会开好新校筹建、发展保障、课程建设与实施3次专题会议，建立顶格推进机制，全面加强保障。
2.支持每所新校按照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》不低于Ⅱ标准、《青岛市教育装备配备标准（2020版）》不低于Ⅱ标准、《青岛市中小学智慧校园示范校建设应用指南与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等规划建设新校，适当超前规划配备。
3.区（市）建立教师适度超前配备机制，在新校开办前1年配备校长及筹备管理团队，开办前6个月配备教研组长，开办前2个月按实际生源数配比的100%配备教师。骨干教师（班主任）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。
4.区（市）赋予学校在规定的结构比例内按需设岗、按岗定标、按标选聘权，广纳教育贤才。对干部教师设置6个月试用期，试用期内不符合要求的由区（市）教育部门及时补配到位。
5.区（市）优先推荐新校校长参加上一级名校长工作室培养，参加市级以上校长培训项目。对学校考核连续3年优秀的，区（市）优先推荐校长作为进一步使用或高一级荣誉称号推荐人选。
6.组建青岛市高位发展校联盟，定期开展教育教学专题培训，每年1-2期。支持区（市）建立教研员包靠指导机制和教学集中诊断机制，引领新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。择优推荐教师参加市教科院访问学者项目培养。
7.支持学校一体化统筹研发特色课程，“一校一案”制定特色办学方案、德育工作方案，区（市）逐校组织专业答辩，帮助学校全面分析，找准工作着力点，推进特色办学。
8.区（市）支持学校建好用好校务委员会、家长委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3个机制，构建家、校、社、网、心“五位一体”的全环境育人机制，推进学校高位发展。
9.区（市）支持学校提前加入区域内优质教育集团，探索“一长多校”办学模式。支持学校跨区（市）加入优质教育集团、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等结对共建，探索联合育人新模式。
10.支持新校办学宣传，组织优秀案例征集，通过现场观摩会、在青岛电视台教育频道设置专栏等方式加强宣传推广。






附件2
重点任务清单

	重点任务
	责任单位

	1.加强新校党组织建设，配齐配强党组织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2.组建新校筹建专班，区（市）教体局领导、拟任校长全程参加新校规划建设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3.加强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，锻造党建品牌，以新校建设实绩彰显党建工作活力。
	各学校

	4.按照《山东省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》不低于Ⅱ类标准规划建设新校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5.按照《青岛市教育装备配备标准（2020版）》不低于Ⅱ类标准规划建设新校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6.按照《青岛市中小学智慧校园示范校建设应用指南与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划建设新校，力争开办后2-3年达到智慧校园示范校标准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各学校

	7.建立教师适度超前配备机制，在新校开办前1年配备校长及筹备管理团队，开办前2个月，按实际生源数配比的100%配备教师。
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8.对提前配备的人员，通过参加新校筹建、到优质校跟岗培训等全方位加强培养，对年轻教师一人一案，加强一专多能培养。

	各学校

	9.建立揭榜挂帅机制，遴选优秀教育干部担任新校校长。在规定的结构比例内，赋予学校按需设岗、按岗定标、按标聘人权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10.组建青岛市高位发展校联盟，定期开展教育教学专题培训，每年1-2期。
	市、区（市）教体局

	11.建立教研员包靠指导机制，教研员每学期到校指导不少于10人次，每校培育推出区（市）级以上精品课程、优秀教学法等不少于1个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12.统筹教研力量，定期开展新校教学集中诊断，每校每学期不少于1次，指导课堂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究，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13.制定德育工作方案，落实“每校一品牌、每月一主题、每生一社团”工作模式。
	各学校

	14.“一校一案”制定特色办学方案，逐校组织专业答辩，推进特色办学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15.加强特色课程建设，一体化统筹设计课内与课外、校内与校外课程，精进实施“十个一”项目，完善课后服务课程超市。
	各学校

	16.落实“三个一”要求，筹建初期组织社区调研、筹建阶段组织家校社恳谈、开办前期组织探校活动各不少于1次，深化共建共享。
	各学校

	17.建好用好校务委员会、家长委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三个机制，助力学校高位发展。
	各学校

	18.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师、专职心理教师队伍建设，联合社区共建家庭教育服务站，成为新校宣传的窗口和家校联系的纽带。
	各学校

	19.提前以融合或聚合方式加入一个优质教育集团，探索“一长多校”办学模式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20.支持新校跨区（市）加入优质教育集团、与高校、科研院所等结对共建，探索联合育人新模式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21.指导新校制定筹建（建设）方案和年度计划，建立内部质量控制和自动纠偏机制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22.区市在学校年度绩效考核时要统筹考虑新校建设情况，加强针对性考核，对连续3年获得评估优秀等次的学校校长予以激励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23.成立新校高位发展行动专班，每个专班安排1名局领导参加，全程跟进协调指导新校建设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24.组织开好新校筹建、发展保障、课程建设与实施3次专题会议，对每一所新校逐一进行分析研究，加强全面保障。
	各区（市）教体局

	25.将新校高位办学情况纳入对区（市）政府履职评价。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有关责任人进行督导问责。
	市及区（市）教育局

	26.统一制定新校宣传规划，多渠道、全方位展示新校建设成果。
	区（市）教育局

	27.加强在新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、典型事迹和改革经验宣传。
	市及区（市）教育局

	28.组织优秀案例征集，通过现场观摩会、媒体展播等方式加强宣传推广。
	市及区（市）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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